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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否存在普選「國際標準」？

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世界上也不存在
選舉制度完全相同的兩個國家。

沒有任何一種選舉模式可以普遍適用於所有國家和
人民，也沒有一個統一適用的普選「國際標準」。例
如，根據美國憲法，美國總統選舉實行選舉人團制度
（electoral college），總統由各州選出的選舉人組成選
舉人團選舉產生，而不是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與美
國的間接選舉不同，法國實行的是直接選舉，其總統
候選人需至少獲得500名民選公職人員的提名，這500
人必須是國會議員、地方議會議員、市長等特定身份
的人。為顯示候選人得到廣泛支持，其提名人必須最
少來自30個省或海外領地，且來自同一省份或海外領
地的支持者不得超過所需提名總數的10%。在法國，要
成為總統選舉候選人可不容易。

顯然，各國的選舉制度千姿百態、千差萬別，很難
說孰優孰劣、哪一種選舉模式更民主、更符合「國際
標準」，因為世界上根本沒有普選的「國際標準」。
這一點，1994年聯合國出版的《人權與選舉：選舉的

法律、技術和人權手冊》已有明確結論，感興趣者可
找來細看，在此不贅。

鞋子合不合腳，只有自己知道。香港的普選必須根
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創設有香港特色的普選制度。離開
香港的基本實際情況照搬所謂「國際標準」，其情形
如同削足適履，可能適得其反。

二、《公約》第二十五條是否適用於香港？
「國際標準論」的主要依據就是《公約》第二十五

條，遺憾的是，該條並不適用於香港。
1976年英國簽署並將《公約》適用於香港時，對第

二十五條作了保留，聲明「聯合王國政府就第二十五
條可能要求在香港設立經選舉產生的行政局或立法
局，保留不實施該條文的權利」，因為當時香港沒有
任何選舉，更不用說普選了。直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
國，這一保留依然有效。

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
關規定繼續有效。其暗含的意思是「有效的繼續有
效，保留的繼續保留」，《公約》第二十五條的保留
繼續「有效」保留。因此，《公約》第二十五條並不

適用於香港。
退一步講，即使《公約》第二十五條適用於香港，

該條也只是規定了「普及而平等的選舉」，並未規定
任何普選的「國際標準」。

假設對《公約》第二十五條是否適用於香港產生爭
議，應如何解決？根據國際法，《公約》的簽約主體
是主權國家，承擔履約義務的主體是國家，《公約》
的簽署、批准和適用涉及主權和外交問題。根據基本
法第十三條、第十九條等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
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香港特別行政
區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因此，中
央人民政府對《公約》第二十五條是否適用於香港有
最終決定權。

三、如何保障香港市民普選權利？
如何真正實現香港市民的普選權利？答案不在於所

謂的「國際標準」，而在於「一國兩制」框架內的
「國家標準」，即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符合愛國愛港
的標準，香港的普選必須依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決定進行。

愛國愛港，是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基本條件。反對派
認為這是一種「篩選」。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首
先，什麼是愛國愛港？簡言之，就是愛祖國、愛香
港，支持「一國兩制」，遵守基本法，不能與中央對
抗、試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試問，如果行政長官候選人不愛國愛港，不支持
「一國兩制」，不遵守基本法，處處與中央對抗，試
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這樣的行

政長官能夠保障香港的權益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其次，愛國愛港是基本法對行政長官的要求。基本

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行政長官須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
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不愛國愛港的
行政長官怎麼可能盡忠職守，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負責？

最後，愛國愛港符合全體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如
果不愛國愛港的人當選行政長官，最終損害的是全體
香港市民的利益，香港市民的普選權利也會遭到根本
損害。因此，愛國愛港是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基本要
求，這並不是一種「篩選」，更非一種「不合理限
制」，而是實現香港市民普選權利的政治保障。

香港是法治社會，法治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尊
重法律、依法行事，是法治的應有之義。香港普選的
法律依據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

香港回歸前並無普選，香港市民普選權利的來源並
不是《公約》，更不是所謂的「國際標準」。離開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來談普選，香港的
法治傳統就會遭到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也將受
到動搖，香港市民的普選權利也將難以實現。嚴格依
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進行普選，才是實
現香港市民普選權利的法律保障。

如期實現普選是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任何政黨都
不能以自己的人選能否入閘為由，去阻擋這一願望的
實現。香港社會不應將時間和精力耗費在「國際標
準」等虛無縹緲的問題的爭論上，回歸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創設一套具有香港特色的普
選制度安排，才是落實行政長官普選的不二法門。

文焯然

三問普選「國際標準」
3月20日，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舉辦學術圓桌會議，研討主題是「普

選及提名程序：《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的要求」。此次會議的陣容之

大，有點令人側目。然而，考慮到即使是國際權威，也是要講理的。對於普選到底有無「國

際標準」、《公約》第二十五條是否適用於香港、怎樣才能真正實現香港市民的普選權利這

三個問題，筆者禁不住要談談看法，向與會和未與會的憲法國際權威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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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區安置難 累舊邨重建慢
張炳良財委會解畫 單位造價升至百萬需開源節流

今年度施政報告提出重建有逾40年樓齡的香
港仔華富，房委會又將另外21條樓齡約

40年至50年的舊屋納入重建研究範圍。民協
馮檢基昨日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質
疑，政府遲遲未有提出重建時間表，令受影響居
民擔心搬遷時間，及對上學或上班造成影響，批
評政府研究進度緩慢。
他續稱，政府不能逃避舊重建項目，因為陸

續有公屋達60年樓齡，且樓層較少，只有14層
至24層，估計重建後可興建35層至40層樓宇，
單位數量可增加約1.5倍。

高齡邨齊重建 資源時間不可行
張炳良解釋指，無論在資源上或時間上，都

不可能同一時間重建所有22條高齡屋。他
說，根據過往經驗，受重建影響的居民都希望
在原區或就近安置，當局必須先考慮當區是否
有合適的遷置資源，才能啟動有關項目，同時
要平衡動用該些遷置資源對公屋輪候冊申請人

的影響。
他續說，要為重建屋進行一系列技術研究，

諮詢居民及其他持份者，並就重建部署、區內交
通及社區設施等各樣配套進行磋商規劃，實在需
時，一般會在重建前約3年完成。

600億儲備建20萬單位 需審慎理財
張炳良又透露，目前每個公屋單位的造價估算

為70萬元，但隨建造成本上升，部分或增至
100萬元；由於政府未來10年要興建20萬個公
屋單位，而房委會目前卻只有約600億元儲備，
營運終會虧本。房委會必須善用資源、開源節
流，才能確保財政穩健。

租置管理問題多 新居屋望年底推
就有議員要求重推「公屋租置計劃」，張炳良

回應指當年政府曾出售39條公共屋單位，終
觸發不少管理問題，故不會再推。
在居屋問題上，政府第一座新居屋預計將於

2016年至2017年建成，有望可提早於今年年底
預售。張炳良指，居屋定價會根據市民承受能
力。他說，根據過往經驗，一般會較市價低三
成，但有時候會更低，難以一概而論，當局會確
保價格按照負擔能力方程式計算。

「插針」顧居民意見 難租津租管
有議員質疑當局為了增加公營房屋供應，在現

有屋覓地「插針式」建屋，沒有顧及當區居民
意見。張炳良回應指，「社會在給我們死線，因
為社會期望我們盡快解決房屋問題，我們當然希
望盡量善用資源，在高度、地積比等都盡量去
用」，而局方已經考慮過當區居民意見。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問到租金津貼及租金管制的

問題。張炳良說，租金津貼「未見其利，先見其
害」，社會上對租金管制也意見不一，相當分
歧，當局現階段不想「好心做壞事」。當局正對
租津及租管進行分析研究，及參考海外經驗再作
決定。

元朗區會否決巴士路線重組

工聯促港鐵凍價 張炳良：須守營運協議東
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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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港鐵昨晨又發生事故。東鐵線一
列列車，昨晨上班繁忙時間在大
埔墟站冒煙，車長須疏散乘客轉
乘另一班列車，事故中幸無人受
傷，對列車服務亦未有造成嚴重
阻礙，肇事列車事後返廠檢驗，
港鐵正調查肇事原因。
事發昨晨8時50分，一列往紅
磡方向東鐵線列車在駛至大埔墟
站月台停車時，車站職員發現列
車車底有煙冒出，於是馬上通知
車長，並安排乘客離開車廂，轉
乘下一班列車。冒煙列車其後駛
回車廠檢查，港鐵正調查冒煙原
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特別會議昨日討論港鐵近月事故頻繁。
有議員指港鐵去年盈利逾120億元，要求作
為港鐵最大股東的政府考慮凍結港鐵車資。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回應指，港鐵票價
需按機制調整，強調政府與港鐵是按照法律
去簽署有關營運協議。張炳良又謂，明白社
會關注港鐵列車擠迫的情況，已要求港鐵提
升訊號系統，運輸署亦正研究在繁忙時段開
設巴士線，疏導人流。
工聯會陳婉嫻及王國興在會上關注港鐵期

事故頻繁，加上去年的盈利超過120億元，
政府作為港鐵的大股東，應要求港鐵不加

價，將盈利回饋乘客。張炳良回應指，在港
鐵運作層面，政府並不是以大股東的身份與
鐵路公司商談，因為當局不希望大股東利益
凌駕於小股東，故一直嘗試不影響大小股東
的關係。他續說，政府去年曾檢討可加可減
機制，機制訂明票價增幅不能超過物價及工
資的上升幅度，又引入懲罰機制，一旦港鐵
服務延誤超過30分鐘，就要罰款以回饋市
民。

促改善擠迫 運署研增巴士
張炳良表示，明白社會關注港鐵列車擠迫

的情況，已要求港鐵研究推行非繁忙時間的

晨早優惠計劃；又要求港鐵提升訊號系統，
盡量增加列車和班次，亦會改善車站人流管
理，但提升信號系統需時，相信短期內難以
改善。他續說，運輸署正研究在繁忙時段開
設巴士線，往北區至港島東疏導港鐵人流，
但表明不會有太多點對點的服務，以免令海
底隧道出入口出現擠塞。
新民黨田北辰則表示，擔心港珠澳大橋及

高鐵等新基建落成與啟用後，會進一步增加
港鐵客量。張炳良回應指，新基建不單是內
地人使用，本地人亦會使用，需再評估對公
共交通使用量的影響。他又說，由於本港機
場容量會在未來數年趨向飽和，當局會盡量
在安全限制下，增加升降班次及泊位等，期
望今年內完成第三條跑道的環評工作，之後
開始下一步規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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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明報》昨日報道
稱，有由非牟利團體開設
的酒店，地契載有「非牟
利」條款，但團體卻透過
酒店賺取利潤，有違反地
契之疑。社聯昨日回應
指，非政府機構會將所得
的盈餘投放於社會服務、
教育、衛生等公益服務，
並非向董事分紅，從而符
合非牟利條款，故認為有
關報道及相關評論不全
面，有欠公允，讓公眾誤
以為機構謀私利，此舉影
響業界得來不易的社會公
信力。

被指違地契 年賺千萬
《明報》昨日頭版報道

指，有部分非牟利團體開
設的酒店，地契載有「非
牟利」條款，並享有政府
不同程度的地價優惠以營
運，但團體卻透過酒店賺
取逾千萬元利潤。其中位
於灣仔的遨舍衛蘭軒，由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擁有，
2012 至 2013 年 度 錄 得
1,592萬元盈利，是由外判
的泰國營辦商 ONYX 集
團，以「牌照費用」形式
撥給循道衛理。而旺角明
愛賓館沒有公開的獨立賬

目，但明愛營運的3間旅館於2012至
2013年度盈利共2,785萬元。
對於相關報道的指控，社聯回應

指，非政府機構營辦部分業務時向使
用者收取費用，盈虧均有。不過，非
政府機構與商業公司在營辦上的分
別，在於非政府機構會將所得的盈餘
投放於社會服務、教育、衛生等公益
服務，並非向董事分紅，從而符合非
牟利條款。

稱報道欠公允 憂損公信力
社聯又指，現時非政府機構若要取

得慈善地位，必須向稅務局申請稅務
豁免。獲得慈善地位的機構可能從事
不同類型的項目，有些是政府資助的
社會服務，有些是基於社會需求殷切
而發展的自負盈虧服務，以及一些商
業服務。當中，政府或會提供具使用
條款的土地以作服務發展。
同時，非政府機構營辦各類業務
時，也要符合相關法律要求，以至向
政府部門和法定組織等資助單位提供
財務資料，包括社署。
社聯認為《明報》的報道及相關評論

不全面，有欠公允，未有清楚闡釋上述
情況，讓公眾誤以為機構謀私利，此舉
影響業界得來不易的社會公信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廣盛）房委會早前提出

重建22條舊屋邨，但有議

員批評政府研究進度緩

慢。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

炳良昨日解釋，當局無可

能同一時間重建所有舊

邨，因重建要解決原區安

置問題。他並在會上透

露，隨建造成本上升，

公屋單位的造價可能會由

每個 70 萬元升至 100 萬

元，房委會需要善用資

源，開源節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元朗區議會交
通及運輸委員會昨日舉行特別會議，討論元朗
與天水圍區域性巴士路線重組方案。會上大部
分區議員都表示支持推行區域性巴士重組，但
對路線重組具體方案感到不滿。委員會最後全
票否決重組方案，並促請運輸署與九巴積極回
應市民訴求後才提交新方案。運輸署與九巴預
計最快於本月內提交新方案。

民記工聯新社聯促先加車後重組
民建聯、工聯會和新界社團聯會等昨日在
委員會會議前請願，批評方案的巴士服務未
見加強，候車時間不見有明顯改善，批評方
案是「諗縮數」，要求先增加巴士車數應付
人口增長，再提出重組方案。
天水圍嘉湖北區議員李月民昨日在會上表
示，區內對方案「欲哭無淚」，指可忍受
「左一刀右一刀」般取消264M(天恩─青
衣鐵路站)和更改E34A(天水圍─機場)走線；
但指方案取消265P(天恩─麗瑤)早上8班
車，265M(天恩─麗瑤)共20班車不經嘉湖
北，卻只在269M(天水圍市中心─祖堯)加3

部車，就是「直插心臟」，不能接受。

劉桂容：須不減服務質素
工聯會區議員劉桂容則表明支持重組巴士

路線，但要以不影響服務質素為原則，同時
亦要改善天水圍北的交通情況。她要求B1
(天水圍港鐵站至落馬洲鐵路站)可開設假日
線行走天水圍北，並將途經元朗及天水圍的

機場線E34分拆，並同樣行經天北。新民黨
陳思靜原則上支持重組，但對當局及九巴自
去年8月以來多次諮詢後均未有接納議員意
見表示失望。有議員則要求署方先改善轉車
站設施，以免乘客轉車時要日曬雨淋。
運輸署總運輸主任張蓮用表示，自西鐵線

通車後，大部分巴士乘客已轉用鐵路，巴士
服務發展相對滯後。她指出，今次方案已相

對較好，推行路線重組時需改變現時巴士服
務安排，或對部分小區乘客帶來不便，期望
透過諮詢後將影響減至最低。
九巴企業事務總監陳碧君會後表示，不期

望首次提交區議會便可通過重組方案，但形
容雙方分歧已大幅收窄，未來會繼續就巴士
路線重組進行諮詢，期望最快可於本月內再
提交元朗區議會討論。

▲工聯會在區議會外請願，批評方案的巴士服務未加強。羅繼盛 攝

民建聯和新社聯代表向運輸署和九巴代表遞交請願信。羅繼盛 攝▲


